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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4 证券简称：苏交科 公告编号：2025-070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苏交科”）于2025年4月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9日

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12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或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部分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总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1.2922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755亿元。

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实际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上述额

度。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同时，在不超过上述担保总额

度的情况下，担保额度可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包括新增或新设子公司）之

间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总裁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 11月，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部分子

公司合计提供了 2,701.61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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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已审议担

保额度

本次担

保金额
担保方式 债权人

担保类

型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为资产负

债率小于

70%的子

公司提供

的担保

苏交科
苏交科集团检测

认证有限公司
46,000.00

70.26 保证
招商银行

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34,412.6520.00 保证

南京银行

南京城北

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18.62 保证
光大银行

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苏交科

EPTISA
SERVICIOS DE
INGENIERÍA,S.L.

16,500.00 1,292.73 反担保
汇丰银行

南京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8,658.01

江苏益铭

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格林勒斯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1,300.00 保证

建设银行

无锡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1,2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交科检测认证”）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贤坤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朱晓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水利工程质量检测；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测绘服务；司法鉴定服务；室内环境检测；安全评价业

务；认证服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设备修理；安全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量服

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科技中介服务；环保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系说明：苏交科检测认证为苏交科的全资子公司。

苏交科检测认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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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0,739.62 156,036.27
负债总额 49,450.51 67,819.6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189.86 67,513.19

净资产 101,289.11 88,216.64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475.23 88,868.48
利润总额 16,052.06 1,914.67
净利润 13,872.23 1,313.14

2、名称: EPTISA SERVICIOS DE INGENIERÍA,S.L. (以下简称“EPTISA”)

注册资本: 23,955,999.48欧元

注册地址: C/ Emilio Munoz 35,28037, Madrid, Spain

法定代表人: Mauricio Gomez Villarino

经营范围: 从事各类工程相关的活动，包括民用和工业、咨询、信息技术和建

筑方面的业务。

关系说明: EPTISA 为苏交科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EPTISA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157.92 99,817.67
负债总额 50,044.12 69,094.49

银行贷款总额 20,837.75 18,814.25
流动负债总额 48,898.34 52,182.23

净资产 50,113.80 30,723.18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234.23 70,085.14
利润总额 778.09 -5.64
净利润 -38.34 -1,025.86

3、名称: 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格林勒斯”)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万全路 59号-3号楼 301

法定代表人: 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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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室内环境检测；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应急治

理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环保咨

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系说明: 格林勒斯为苏交科的控股孙公司。

经审计，格林勒斯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08.34 16,704.85
负债总额 7,958.05 9,308.73

银行贷款总额 1,800.00 3,002.93
流动负债总额 7,792.50 9,143.19

净资产 7,550.29 7,396.12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43.37 6,867.91
利润总额 186.04 742.68
净利润 154.17 746.08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苏交科与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申请人：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保证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6,000万元

保证范围：银行在授信范围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

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延

迟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人的费用和其他费用。

（二）苏交科与南京银行南京城北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授信申请人：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保证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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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南京银行南京城北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2,000万元

保证范围：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

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三）苏交科与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授信申请人：苏交科集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保证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保证范围：授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四）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汇丰银行欧洲发送的反担保保

函

申请人：EPTISA SERVICIOS DE INGENIERÍA,S.L.

反担保申请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证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转开行：汇丰银行欧洲

担保方式：反担保

担保金额：最高担保金额为 157.5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1,292.73万元）

保证范围：开证行提供反担保，向受益人开具金额为 EUR 157.50万元（大写：

壹佰伍拾柒万伍仟欧元整）的反担保保函。

（五）江苏益铭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

署的《保证合同》

授信申请人：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苏益铭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无锡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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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300万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复利和罚息)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

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仅存在公司或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担保事项，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59,335.96万元人民币（其中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1,499.80 万元人

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06%。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苏交科与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苏交科检

测认证）；

2、苏交科与南京银行南京城北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苏交科检测

认证）；

3、苏交科与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苏交科检测

认证）；

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汇丰银行欧洲发送的反担保保函

(EPTISA);

5、江苏益铭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无锡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格林勒斯)。

特此公告。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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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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